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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关于在全市律师事务所推动设立 
女律师工作机构的意见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提升广州市女律师的幸福感，提高女律

师的综合素质，提升女律师在行业服务与管理、律所管理、参政

议政、公益慈善方面的作用力和影响力，加强和推动女律师与

外界的交流和合作，促进女律师的全面发展，根据《广州律师行

业发展规划（2021-2025）》《广州市律师协会章程》《广州市律师

协会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》及其他相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工作意

见。 

第二条  广州市律师协会（以下简称：本会）倡议全市律师

事务所设立女律师工作机构，以点带面，上下联动，本会由女律

师工作委员会负责相关工作实施。女律师工作机构系律师事务

所自愿设立的负责开展女律师相关工作的机构。 

第三条 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及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（以

下简称：实习人员）总人数在 50人以上，且女性律师及实习人

员总人数在 20人以上的律师事务所设立女律师工作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：律所女律委）；总人数不足 50 人的律师事务所可设立

女律师工作联络专员（以下简称：联络专员）。律所女律委、联

络专员以下合称女律师工作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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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本会将对已设立女律师工作机构的律师事务所进

行考察，对于设立完备、运作良好的律师事务所，可发展成为

“广州市律师协会女律师工作站”，并予以授牌，以便更好联系、

服务女律师。“广州市律师协会女律师工作站”系本会关心关爱

女律师、联络女律师的工作站点。 

第五条  律所女律委由女性执业律师组成；联络专员由女

性执业律师担任。申请律师执业女性实习人员、律所女性行政

人员可以参与女律师工作机构的相关工作。 

第六条  律所女律师工作机构应当制定基本的工作制度，

律所女律委可以设负责人一至二名，委员若干名。 

第七条  担任女律师工作机构成员应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高业务水平，热爱律师事业

和热心律师行业工作； 

（二）近三年无不良执业记录； 

（三）有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女律师工作机构的各项工

作。 

同等条件下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中共党员、本会

女律委委员或承担律师事务所管理职责的女律师应优先考虑选

任为律所女律委负责人、联络专员。 

第八条  女律师工作机构成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由律师

事务所决定撤销其资格： 

（一）丧失本会会员资格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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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未通过执业律师年度考核的； 

（三）任期内因违反律师职业道德、执业纪律，被本会处分

或被司法行政机关处罚的; 

（四）其他不适宜继续担任的情况的。 

第九条  女律师工作机构设立后一个月内，应当向本会秘

书处备案。 

第十条  律师事务所应列支女律师工作机构专项工作经费，

为各项活动提供资金保障。专项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关心、关爱

女律师活动等相关支出，具体的支出由女律师工作机构决定。 

第十一条  女律师工作机构的工作范围： 

（一）及时传达并落实本会关于女律师工作的要求； 

（二）了解本所女律师执业状况及生活情况； 

（三）及时关注并传达与女律师相关的国家、行业福利政

策； 

（四）关爱本所女律师身心健康，倾听本所女律师的心声，

定期开展符合本所女律师需求的活动，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培训、

律师辩论赛、文艺与体育活动与比赛、心理咨询、讲座、沙龙、

联谊、亲子活动等； 

（五）加强与本会女律委的联络，反馈本所女律师的各项情

况，积极配合本会女律委共同开展关心、关爱女律师的活动。 

第十二条  律所女律委负责人、联络专员的工作职责： 

（一）组织律师事务所开展关心、关爱女律师的工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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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决定律师事务所女律师工作机构活动经费的支出； 

（三）保持与本会女律委沟通、联络。 

第十三条  律所女律委委员的工作职责：  

（一）协助律所女律委负责人开展各项工作； 

（二）对律所女律委审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； 

（三）积极参加律所女律委的会议和各类活动。 

第十四条  本会对律师事务所评优时，已经设立女律师工

作机构的律所，可以优先推荐。 

第十五条  本意见规定的“以上”包含本数。 

第十六条  本意见的解释权归广州市律师协会。 

第十七条  本意见经广州市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

之日起生效并施行


